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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有關收購鞍鋼第二發電廠的關連交易

茲提述鞍鋼股份有限公司*（「本公司」）以下公告：(i)日期為2021年12月30
日的公告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就收購鞍鋼第二發電廠（「收購事項」）與
鞍山鋼鐵訂立買賣協議；及 (ii)日期為2022年4月13日有關收購事項進展
的海外監管公告。除另有指明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上述公告所界定者
具有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本公司與鞍山鋼鐵於2022年4月13日完成收購事項的
資產交割，且收購事項已完成。收購事項完成後，本公司已成為鞍鋼第
二發電廠的擁有人，依法享有合法權利並承擔相應義務。

承董事會命
鞍鋼股份有限公司 *

王義棟

執行董事兼董事長

中國遼寧省鞍山市
2022年4月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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